


合规确定项目， 统筹用好以奖代补资金。

二、 加强资金监管。 你市要严格按照《云南省财政衔接推

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相关管理规定， 强化资金监管，

落实公开公示制度， 加快资金支出进度， 充分发挥资金效益。

三、 加强绩效管理。 你市要按照全面实施扶贫项目资金绩

效管理的相关要求， 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 并据实将你市绩

效目标于2021年11月30日前报州财政局、州发展改革委和州

乡村振兴局转报省财政厅、省发展改革委和省乡村振兴局备案。

附件： 1.2021年度云南省易地扶贫搬迁以奖代补资金分配

表

2.2021年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以奖代补资金项目绩

效目标表

抄送：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， 州乡村振兴局， 本局预算科、 国库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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